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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研究生品德评定和学习管理，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鼓励先进鞭策后

进，促进竞争，保证培养质量，现结合我院的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工作的实际情况，

制定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望遵照执行。 

一、考核范围 

第三学期的在读硕士研究生。 

二、考核目的 

检查和总结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和科研情况，奖励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在校研究生。 

三、考核内容 

l. 思想品德 

考核研究生政治活动情况、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及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等方面的思想和表现。 

2. 业务学习 

考核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以及在工程实践中的能力和表现。 

3. 科研能力 

考核研究生在参加学术活动和科研工作以及在论文选题、学术报告等工作中表现

出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工作责任心。研究生必须在中期考核前完成论文

选题报告。 

4. 身体素质和参加锻炼情况 

平时体育锻炼和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情况，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 

四、 考核等级及标准 

（一） 考核等级 

考核等级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二个等级。 

（二）考核基本标准 

1. 合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思想明确，态

度端正，课程成绩合格，具有一定的科研实践能力；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

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参加校、各学院、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团结同学，关心集



体。 

2.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性不强，学习成绩较差，缺乏科研

与实践能力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原则上也应确定为不合格。 

（1）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超过两周或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 

（2）一学期内有两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格或一门学位课程不合格经重修仍不合

格。 

（3）违反校纪校规，经批评教育仍不改过。 

（4）在文献阅读和学位论文开题准备工作中表现出的分析能力、纠错能力和工

作责任心很差。 

（5）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的。 

五、 考核程序 

1. 各学院进行中期考核动员，使在校硕士研究生明确中期考核的目的、意义、

内容、办法和程序，提高其参加考核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 硕士研究生按照中期考核的内容进行认真总结、自我评价，并填写《常州大

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 

3. 导师根据学习阶段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学习和科研能力及选题报告

的情况进行评价，并签署中期考核意见。 

4. 各学院考核工作小组在审阅硕士研究生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其表现、导师

意见确定考核等级。 

六、 考核结果处理 

1. 经考核合格者，可进入研究生论文工作。 

2. 对思想品德良好，学习成绩优秀，科研能力突出，综合考核为优秀者，可推

荐参加各种奖学金的评定。  

3. 对综合评定成绩为“不合格”者，应给予考核警告的书面通知，指明努力方

向，提出具体要求，并在第四学期初，由各学院小组负责对其复查，以决定其是

否继续攻读学位。对复查仍不合格的研究生，将取消其研究生资格。 

七、 考核时间安排 

在第三学期末和第四学期初进行。 

八、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内起执行，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